
1 

 

 

 

 

 

 

院发“2017”11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印发《“萃英科技创新”计划实施办法》的

通知 

 

各处、部（室）、临床医技科室、科研机构、教研室及直属部门： 

为进一步推进我院‚双一流‛学科建设，经 2017 年 7 月 20

日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，决定设立并启动‚萃英科技创新‛计划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‚萃英科技创新‛计划实施办法 

 

 

2017 年 7月 25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兰大二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7月 25日印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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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“萃英科技创新”计划实施办法 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医院和‚双一流‛学科

建设步伐，加快培育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，根据《关于全面推进

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科教发“2016”50号）、

《兰州大学临床医学研究型学科建设计划》（校医发“2016”9号）

及《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基本办法》（院发“2017”36 号），结合医

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经费来源及管理 

第二条 医院设立‚萃英科技创新‛计划专项经费，按《科研

经费管理办法》（院发“2017”81号）进行管理，列入日常性项

目预算。 

第三条 科技处负责组织实施‚萃英科技创新‛计划。 

第三章 项目类别 

第四条 ‚萃英科技创新‛计划设立三类项目 

1.临床拔尖技术研究：瞄准国际前沿，以提升医院核心医疗

服务能力为目标，聚焦西部重大疾病诊疗新技术，开展临床技术

创新和研究，实现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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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应用基础研究：紧密围绕临床问题，依托省部级重点实验

室、院级实验室及兰州大学‚双一流‛医学实验平台，应用多组

学、基因编辑等生命科学技术，以培养高水平复合型医学人才和

产出一流科技成果为目标，开展高水平的医、教、研、企协同创

新研究。应用基础研究设面上、青年和重点培育三类项目。 

3. 临床护理研究：为提升护理质量、保证患者安全、提高工

作效率和患者满意度为目标，对护理管理、技术、设施、用具等进行

改良和创新，鼓励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。 

第四章 申请与立项 

第五条 临床拔尖技术研究：申请者应为院级以上（含院级）

学科带头人、主任医师。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科、学系推荐，循

证医学评价，伦理委员会论证，科技处、医务处审核，院学术委

员会遴选，提交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定立项。每项资助 10万元，

每年资助 20 项，期限为 3 年。 

第六条 应用基础研究： 

1.面上项目：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(以下缩写为 NSFC)-面上

项目为参照标准，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，每项资助 20万元，

每年资助 20 项，期限为 3 年。 

2.青年基金：以 NSFC 青年基金为参照标准，凡申请当年男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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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满 35 周岁，女性未满 40 周岁获博士学位或中级及以上职称者

均可申报。每项资助 15万元，每年资助 20项，期限为 3年。 

3.重点培育项目：博士学位，正高职称，已获得 NSFC-面上

项目资助，或以通信作者名义发表 SCI I区论文 1 篇，或 SCI II

区论文 2 篇者均可申报。以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为参照标准，申请

者当年未满 55 周岁，每项资助 50 万元，每年资助 4 项，期限为

5 年。 

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科、学系推荐，科技处审核后，组织国

内外高水平专家进行通讯评审及会议评审，提交党政联席会研究

确定立项。 

第七条 临床护理研究：申请者应为中级及以上职称或硕士及

以上学历的护理人员，经所在科室、护理分部、护理部审核推荐，

科技处审核，院学术委员会遴选，提交党政联席会研究确定立项。

每项资助 3万，每年资助 20 项，期限为 3 年。 

第八条 已获本计划资助人选，三年内不得重复申请同类项目。 

第九条 本计划资助项目经验收未达预期目标者，负责人不得

继续申请院级项目。 

第五章  考核指标 

第十条 立项后申请人应当在 1个月内上交项目任务书，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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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科技处组织中期评估。每年 11 月项目负责人应提交年度总

结，项目结束后，负责人应提前一个月提交结题申请，科技处根

据其项目任务书目标，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验收。具体验收考核

如下： 

1.临床拔尖技术研究 

按项目任务书进行考核。原则上应达到任务书确定的目标，

并明显提升学科的整体诊疗技术和水平，带动学科发展，且发表

CSCD学术论文 2篇以上。 

2.应用基础研究 

(1)面上项目:三年内申请人获批 NSFC-面上项目 1 项，或发

表 SCI II 区论文 1 篇； 

(2)青年基金：三年内申请人获批 NSFC-青年或面上基金项目

1 项，或发表 SCI II 区论文 1 篇； 

(3)重点培育项目：五年内申请人获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

或同等项目 1项，或发表 SCI I 区论文 1 篇。 

3.临床护理研究项目 

按项目任务书进行考核。原则上应达到任务书确定的目标，

明显带动护理管理和质量的提高。三年内申请人获实用新型专利

1 项，或发表统计源以上（含统计源期刊，除综述及 meta分析）



6 

 

论文 2篇。 

第十一条 本计划资助项目所发表论文的第一及通信作者、专

利人单位应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。 

第十二条 本计划资助项目的学术论文应标明受‚兰州大学第

二医院‘萃英科技创新’计划‛(Cuiying  Scientific  and  

Technological  Innovation Program  of  Lanzhou  University  

Second  Hospital)资助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十三条 若项目负责人在执行期内调离我院，科技处将根据

情况作出相应安排，科研成果所有权归兰州大学第二医院。 

第十四条 项目按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科研项目监督管理实施

办法》（院发“2015”19 号）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。 

 


